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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，面对新冠疫情的冲击扰动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

严峻形势，在市委、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沈河区坚持以习近平

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

精神，坚持“稳中求进”的工作总基调，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

济社会发展，以助企纾困为抓手、以优质服务为保障,全力抓好

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落实落地，在逆境中实现了全区经济社会

稳定发展。

一、经济总量

经沈阳市统计局统一核算，2022 年沈河区地区生产总值完

成 1078.6 亿元，同比增长 5.7%（可比价）。其中，第二产业完

成 143.1 亿元，同比增长 7.0%；第三产业（服务业）完成 935.5

亿元，增长 5.5%。第二、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

重分别为 13.3%和 86.7%。规模以上经济活动主体保持增长，全

年新增“四上”企业 80 户，其中批发和零售业 39 户，住宿和

餐饮业 11 户，其他服务业 28 户，工业 1 户，建筑业 1 户。全年

新开业、新投产企业增加 16 户，较上年同期多 4 户，增户质量

保持提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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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业和建筑业

2022 年，全区工业增加值完成 23.5 亿元，同比增长 2.1%。

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完成 35.7 亿元，同比增长 2.9%。分行

业看，规上电力、热力、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完成产值 22.3

亿元，同比增长 1.3%，总量占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的 62.7%；制

造业完成产值 13.4 亿元，同比增长 5.8%，总量占全区规上工业

总产值的 37.3%。

建筑业方面: 建筑业保持较好增长态势，建筑业总产值完成

487.2 亿元，同比增长 3.9%；建筑业增加值完成 119.8 亿元，增

长 8.0%，增幅较上年同期提高 12.0 个百分点。

三、国内经济贸易

2022 年，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864.3 亿元，同比

增长-4.3%，总量稳居全市首位，为全市的 22.4%。2022 年，通

过发挥中街全国示范步行街引领作用，引入体验式、沉浸式商旅

文新兴业态 40 家，代表沈阳参加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和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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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进口博览会，获评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。推动电商直播平台

发展，五爱跨境电商产业园进出口总额较去年增长一倍。仁恒

居·国际美学艺术中心、前海环球汇等新型商业综合体启动运营，

商贸业服务品质有力提升。

四、对外经济贸易

2022 年，全区实际利用外资 9995.0 万美元，同比下降 7.0%。

进出口总额完成 21.2 亿人民币，同比增长 15.8%。其中出口总

额实现 18.0 亿元，进口总额实现 3.2 亿元。

五、金融产业

2022年，全区金融业完成增加值240.6亿元，同比增长3.7%。

截至 2022 年末，金融及金融类机构达 1873 家，法人金融机构 8

家，占全市 70%以上；新增区域性管理总部 5 家，总量增至 76

家，占全市 65.6%，金融集聚效应持续增强；开展合格境外投资

者投资基金试点，总规模达 100 亿欧元；开展私募基金企业注册

试点，引进 6 个基金项目。打造产业金融会客厅，促成 25 家企

业融资 10.2 亿元；引入中企云链票据贴现平台，贴现 20.7 亿元，

金融服务功能不断拓展。

六、固定资产投资

2022 年，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8.9%。其中，基本建

设项目投资同比增长 41.1%,总量占全区固定资产投资的 76.4%；

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 37.4%。重点项目中，地铁集团投资项目持

续释放，推动全区建安投资实现高增长，地铁 1号线、2号线、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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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线、4号线、6号线、10号线工程项目共完成投资 104.7 亿元，

同比增长 49.3%，总量占全区固定资产投资的 60.2%。

七、财政

2022 年，全年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5.5 亿元，同比增长

-33.0%（扣除留抵退税能因素，可比口径同比增长-6.1%）。全

力守护人民生命安全，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6.4 亿元，同

比下降 20.7%，其中医疗卫生支出 3.0 亿元，同比增长 12.8%。

八、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

2022 年，沈河区深入推进“五工程一管理”，全面实施城市更

新五大行动。完成晓春小区等 64 个老旧小区、136 公里老旧水电

气暖管线和文富路等 13 条街路小巷更新改造。完成 3 处地铁站

地块征收。新建 100 个口袋公园，改造扩建五里河体育公园。实

施全域绿化补植，新增绿化面积 10 万平方米，绿化覆盖率达

42.48%。推动“乱破旧”专项治理，推进生活垃圾分类，拆除高空

广告牌等各类违建 2.1 万平方米，完成 171 个小区和 4条街路空

中线缆治理，修复破损街路 72 万平方米，创建 109 条优秀和良

好路段，“路长制”考核全市排名前列。

空气质量持续向好，大气优良天数预计达到 323 天，同比增

加 11 天，PM2.5 平均浓度改善率居全市首位。水体质量持续达标，

东部地区 94 处雨污混接点摘除，河长制进一步夯实，有效杜绝

污水入河。严抓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管控，有效保障土地安全利用。

积极推进绿色低碳转型，大力推行清洁取暖，提前完成东北大学

电锅炉供热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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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科学技术和教育

2022 年，沈河区坚持“三位一体”推进，大幅提升科技创

新成果本地产业化率、科技型企业增长率。充分发挥“智创汇”

平台作用，组织开展路演 80 次，为 81 家企业融资 1.4 亿元。国

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230 家，同比增长 18%；科技型中小企业达

到 645 家，同比增长 32.5%；瞪羚企业达到 10 家，同比增长 200%，

科技成果本地产业化达到 45 亿元。打通高端人才就医就学就业

绿色通道，人才公寓配租面积达 2 万平方米，高层次人才达到

454 名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加强，新增 5G 基站 1059 个，累

计建成 2429 个。

高水平推进义务教育，深入落实“双减”工作，第七中学等 7

所学校优秀案例和消防副校长聘任模式在全市推广；新建第七中

学南部校区等 4 所学校，预计新增学位 5160 个，创建新优质均

衡学校 34 所。强化学前教育普惠发展，新增公办幼儿园 2 所、

学位 330 个。社区幸福教育课堂稳步推进，区家庭教育学校工作

经验入选教育部“双减”工作典型案例。

十、文化、体育和卫生

2022 年，沈河区积极打造国家文化出口基地，申请省、市基

金达 1000 万元；成功与新华社、省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共建辽宁

省文化创意产业孵化运营传播平台。引入阿塞拜疆国家馆、M56

保税艺术品展览展示交易中心、唐英数字博物馆等 8个重大项目。

强化资源活化保护，修缮宋耀珊旧居等 4处文物；引入社会资本

推进 1953 楼等 9 处历史建筑活化利用，文化创意中心集聚效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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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加明显。

着力提高公立医院服务水平，区第二人民医院成为全市首家

与三甲医院建立点对点分级诊疗模式的二级医院。全力推动中医

药发展，开展中医药“大篷车”进社区活动，区中医院获得“省中医

药服务示范单位”称号。积极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，12 个

中心达到国家“优质服务基层行”活动基本标准，南塔、五里河、

东陵 3个中心得到国家卫健委通报表扬。

十一、人口、就业和社会保障

截至 2022 年末，沈河区户籍人口 71.3 万。城镇新增就业

18073 人，同比增长 29.0%；吸引高校毕业生来沈留沈创业就业

12603 人。强化创业带动就业，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1.21 亿元，

实名制扶持创业带头人 350 人。加强舒心就业社区建设，“就业+”

特色工作走在全市前列，凯旋社区荣获全国充分就业社区殊荣。

构建“15 分钟社区养老服务圈”，新建 30 个政府购买居家养

老服务试点，建设家庭养老床位 560 个，完成 561 户信息化建设

和 553 户适老化改造。在全市创新实现“‘品质养老’五个全覆盖”，

五里河“多福乐居”居家养老试点经验在全市推广。深入践行“两

邻”理念，“6+4+N”项目实现了全覆盖，新招录社工 304 名，切实

增强社区队伍力量。

注：地区生产总值、各产业增加值按现价计算，增长速度按

可比价格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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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计知识

1.三次产业划分规定

第一产业是指农、林、牧、渔业（不含农、林、牧、渔服务

业）。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（不含开采辅助活动），制造业（不

含金属制品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），电力、热力、燃气及水生产

和供应业，建筑业。第三产业即服务业，是指除第一产业、第二

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。第三产业包括：批发和零售业，交通运输、

仓储和邮政业，住宿和餐饮业，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

业，金融业，房地产业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，科学研究和技术服

务业，水利、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，居民服务、修理和其他服

务业，教育，卫生和社会工作，文化、体育和娱乐业，公共管理、

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，国际组织，以及农、林、牧、渔业中的农、

林、牧、渔服务业，采矿业中的开采辅助活动，制造业中的金属

制品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。

2.“四上”企业

“四上企业”是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、房地产开发企业和资

质等级以上建筑业企业、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、住宿和餐饮业

企业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。“四上”企业的标准：规模以上工

业，标准为年主营业务收入在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企业；

房地产企业是指在辖区内有开发经营活动的全部房地产开发经

营业法人单位，资质等级以上建筑业企业是指具有资质（拥有城

乡建设部门颁发的《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》）的所有建筑业法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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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；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、住宿和餐饮业企业，标准为批发

年主营业务收入大于等于 2000 万元，零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大

于 500 万元，住宿、餐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大于等于 200 万元；

规模以上服务业，标准为年营业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，包括交

通运输、仓储和邮政，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，水利、

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、卫生行业；年营业收入 1000 万元及以上，

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，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，教育，卫生，物业

管理、房地产中介服务、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等行业；

年营业收入 500 万元及以上，包括居民服务、修理和其他服务业，

文化、体育和娱乐业，社会工作行业。


